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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海南泰阁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海南
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田先生，0311-88611146
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电话：肖先生，1773139323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2月16日

1 高莉莉 高莉莉、吴延东 2020042600000012-1 1,399,700.00
2 黄志忠 黄志忠 2019032000000029-1 1,830,985.30
3 崔丽丽、王吉惠 崔丽丽、王吉惠 廊银（2017）年（固安个）借字第62号 595,454.41
4 马冲 马冲 2020040100000008-1 1,200,000.00
5 吴江 吴江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120700000076）号 2,557,055.16
6 朱峰 朱峰、于丽娜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073100000008）号 5,780,000.00
7 刘国芳 刘国芳、李艳萍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10200000027）号 13,510,000.00
8 谢莹 谢莹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51700000026）号 1,440,000.00
9 孙钢 孙钢、刘婷婷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02200000010）号 2,117,852.49
10 刘伟杰 刘伟杰、殷燕宁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91200000036）号 5,862,763.44
11 杨志强 杨志强、米月凤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32700000064）号 3,988,905.08
12 邢源 邢国安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122100000118）号 1,238,810.08
13 雷红夏 雷红夏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092400000022）号 3,850,000.00
14 陈蓉 陈蓉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52800000008）号 2,887,978.73
15 刘建岭 刘建岭、刘辉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20100000040）号 1,500,000.00
16 付超 付超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10200000029）号 8,570,000.00
17 宋海燕 宋海燕、赵峰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50200000014）号 7,204,955.60
18 林晓玲 邢国安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122100000107）号 1,244,418.88
19 齐磊 齐磊、孟晶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120100000073）号 2,900,000.00
20 周晓堃 王玉伶、周江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80700000022）号 1,800,000.00
21 贾英吉 贾英吉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62100000001）号 3,300,000.00
22 杨占龙 杨占龙、贾园园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41900000038）号 700,000.00
23 崔文彦 崔文彦、张保生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41700000056）号 478,368.64
24 卢进付 卢进付、王守玉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22600000012）号 790,343.59
25 宋利双 刘立琴、宋利双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12700000051）号 1,025,661.11
26 刘紫函 刘紫函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01200000033）号 747,738.54
27 任晓彤 杨亮、任晓彤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81400000002）号 456,328.94
28 吴汉琛 吴汉琛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1220005）号 1,841,846.28

29 任向群 任向群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61100000014）号 400,000.00
30 杨晓伟 杨晓伟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122200000019）号 1,500,000.00
31 邓光宇 邓光宇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32500000009）号 1,000,000.00
32 吴宝锋 吴宝锋、伊海燕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010800000038）号 1,298,988.01
33 冯蕾茜 冯蕾茜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71200000056）号 725,336.16
34 张彦君 张俊霖、罗美玲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062400000025）号 1,360,000.00
35 尚国华 尚国华、张建英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72900000004）号 1,600,000.00
36 王涛 王涛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12900000048）号 895,947.67
37 张猛 张猛、杨力薇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10700000012）号 915,247.45
38 檀竹生 檀竹生、钱秀琴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10600000003）号 566,132.48
39 许恪铭 许恪铭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021100000048）号 815,233.01
40 刘媛媛 马云飞、刘媛媛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020900000071）号 668,718.81
41 魏忠 魏忠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81500000099）号 2,070,155.72
42 贾桂林 张小燕、贾桂林 廊银消金（2020)年个字第（2020051900000030）号 950,000.00
43 唐明泽 唐明泽、楚晓娜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12100000057）号 947,146.93
44 师彩霞 师彩霞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011200000006）号 2,016,270.47
45 付海超 付万成、王贺苓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122100000005）号 734,136.70
46 欧阳兴鹏 欧阳兴鹏、梁萌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91800000104）号 3,640,986.35
47 刘家兴 刘家兴、乔宇婵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82400000015）号 1,141,699.12
48 刘梁 付秀玲、刘梁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70700000074）号 933,466.13
49 马千豪 马千豪、徐晶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41100000037）号 967,780.81
50 李宝明 李艳明、李宝明 廊银消金（2019)年个字第（2019010400000007）号 941,495.58
51 许金辉 许金辉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10200000039）号 665,051.63
52 林海 林海、陈苏林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101200000029）号 909,997.16
53 孙志亮 孙志亮 廊银消金（2018)年个字第（2018093000000013）号 831,876.09
54 付海峰 张晓红、付海峰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121900000399）号 4,000,000.00
55 姚曼丽、姚智杰 姚智杰 廊银消金（2017)年个字第（2017080800000020）号 1,813,933.91

根据2021年9月26日唐山德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署的《留债债权转让
协议》（编号：2021年转让字第001号）、《信托收益权转让协议》（编号：2021年转让字第002号）、《合伙份额转让协
议》（编号：2021年转让字第003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已将其享有的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及相关权益（债权权益信息详见标的资产清单）依法转让给了唐山德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唐山德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债务人或债务人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唐
山德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清偿义务或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联系人：任奕屏 电话：0311-89829983
债权受让方：唐山德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唐山市乐亭县马头营物流园 联系人：石慧 电话：13920393430

2021年12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对河北普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之补充公告
2021年10月13日在河北经济日报第8版刊登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对河北普泰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本补充公告在原公告基础上增加其他从权利。增加后债权情况如下：
截止基准日2021年7月31日，债权总额为16,646,447.94元，其中本金12,813,769.87元，收购利息2,052,615.04

元，孳生息1,780,063.03元。其他从权利63,127.27元一并转让。(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7月31日，2021年7月31日
之后产生的利息以我分公司计算为准，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公告发布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效。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闫先生 孙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339
邮政编码：050061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唐山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93MA094EWA0F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7日
机构住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长青里万达广场24楼1303号、1306号、1308号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区域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
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赔偿；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凭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债权转让声明
邯郸裕泰煤化工有限公司、李向民、李怀平、李媛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孔越平与吕瑞
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孔越平将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5)丛
民初字第3257号判决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吕瑞玲，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现依法通知你们，请将该款项支付给吕瑞玲。本
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特此通知。

通知人：孔越平

机构迁址公告
机构住所：北戴河区西山花园二公寓式办公楼1栋207/208号

许可证流水号：00006617
机构编码：000017130304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戴河支公司

批准日期：2015年10月15日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07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

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

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秦皇岛监管分局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行与鹭润岳（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

支行、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燕郊支行（以下简称“廊坊银行”）与鹭润岳（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债权转让安排，廊坊银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鹭润岳（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廊坊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鹭润岳（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鹭润岳（厦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产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鹭润岳（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2月16日

序号 借款人姓名 抵押人/担保人姓名 借款合同 截至2021年11月
24日剩余本金（元）

序号 借款人姓名 抵押人/担保人姓名 借款合同 截至2021年11月
24日剩余本金（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唐山德慈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标的名称 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及相关权益
标的金额 （转让基准日：2021年6月25日）

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及相关权益项目，其中留债金额：人民币2722万元，以及委托方持有的天津
渤钢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246.59万份（对应普通债权金额766.88万元），及信托受益
权份额707.89万份（对应普通债权金额707.89万元）

涉及的抵押、 本标的债权涉及的抵质押担保情况：
担保及其它 保证人：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情况等 抵押担保：由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自有180亩土地抵押。抵押物位于河北省迁安市蔡园镇新庄村野兴

工路东侧土地两块（土地证号：迁国用（2009）第090005）号、迁国用（2009）第09006号）。

标的资产清单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通知及清单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斯唯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魏县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马艳红

业务范围（代理险种）：在总公司授权范围内从事：代理

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

损失勘察和理赔，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业务。（法律法

规禁限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机构编码：91130434MA0E9BR27M

联系电话：0311-67693312
邮政编码：050000
发证日期：2019年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拍卖2022年整年度空烟箱约32万个（50条标
准烟箱或2个异型烟箱折算1个），须交纳履约保证金伍万元。有
意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件（须提供法人营业执照）须交竞买保证金
拾万元，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3日16时，联系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12月23日17时前完成网上注册登录。展示
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衡水市烟草配送中心。本次拍卖为网络拍卖
方式，详情请查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拍卖时间：2021年12月24日上午10时
咨询电话：0318-2080080，13831800050

河北大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减资公告
河北五方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623MA094UD874），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册资本金由
1000万元减少至3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迁址更名公告
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
市北戴河石塘路营业所迁址更名
机构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秦皇岛市北戴河蔡各庄营业所
机构住所变更为：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蔡
各庄村西沟2号
机构编码：B0018A313030051
联系电话：0335-4033696

乐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声明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的相关
规定，我联社将对一般存款账户“乐亭县城区
康宇诊所”办理销户手续，如有异议，请于30
日内与开户机构联系，逾期我联社将视同自愿
销户。特此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
债务人邯郸市勤达贸易有限公司：

根据法律规定，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如下：你方与邯郸市千汇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汇商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已由邯郸市邯山区人民
法院审理结案并作出（2021）冀0402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方应于该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千汇商业公司业务保证金2000元，柜台、灯箱押金
11800元，手机调价款6530元，预付货款173652元，手机差价款3664元，合计
197646元。并判决案件受理费4253元由你方承担等内容。现千汇商业公司将
对你公司的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邯郸市千汇百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千汇百尚公司”），并于2021年12月1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请你方于收到
本公告之日立即向千汇百尚公司偿还。

邯郸市千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遗失声明
清河县尚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34MA0CPLDD0L，因保管不善，不慎将企业公章
（印章编号 1305348801944）、财务专用章（印章编号
1305348801945）、法人手章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8月20日） 担保人抵押物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欠息

1 张家口三北拉法 2017 年（东支字00048号、 13,000,000.00 3,329,237.51 抵押人所有的土地使用权:64458.34㎡
克锅炉有限公司 2018年（东支）字0004号

合计 13,000,000.00 3,329,237.51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海南泰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